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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退役军人服务“一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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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宜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一、基本信息
	“一类事”事项名称
	宜良县退役军人服务“一类事”
	“一类事”事项编码
	

	牵头单位
	宜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配合单位
	宜良县公安局 
宜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宜良县医保局  
宜良县人民武装部  
宜良县司法局
宜良县委组织部

	服务对象
	自主就业退役军人
	“一类事”涉及事项（服务）
	1.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2.就业、创业指导
3.法律援助。

	办理形式
	线下窗口办理

	法定办结时限
（工作日）
	43
	承诺办结时限
（工作日）
	15

	是否收费
	是
	线下跑动次数
	1次

	线下跑一次原因和环节
	获取电子证照
	网上办理深度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
	否
	有无中介服务
	无

	联办能力
	联合受理、联合审查、联合审批

	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楼服务中心
电话咨询：0871-67529126

	监督方式
	现场投诉：宜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楼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科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址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花园街18号一楼宜良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二、设定依据
（一）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按照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医疗保障局、云南省军区动员局印发的《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工作方案的通知》（云退役发【2024】63号）设定依据执行。
（二）就业、创业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四章 教育培训 第三十一条　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应当以提高就业质量为导向，紧密围绕社会需求，为退役军人提供有特色、精细化、针对性强的培训服务。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退役军人的教育培训，帮助退役军人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职业素养，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第五章就业创业 第三十八条　国家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指导和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宣传、组织、协调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等形式，开展就业推荐、职业指导，帮助退役军人就业。
（3） 法律援助
退役军人事务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加强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是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重要举措，是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推进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对于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政策法律制度，加强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挂牌设置法律咨询窗口，做到全覆盖，为退役军人提供法律咨询、转交法律援助申请等服务。
三、申报须知(组合)
（一）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按照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医疗保障局、云南省军区动员局印发的《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工作方案的通知》（云退役发〔2024〕63号）申报须知执行。
（二）就业、创业指导
1.退役军人在办理报到手续时，由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负责报到登记，择期召开专场招聘会并开展创业指导课程。
2.咨询电话：0871-67529126;
（三）法律援助
1.援助对象:具有宜良县户籍的现役军（警）官、文职干部、士兵以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在编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按军人对待；
2.事项范围符合规定：涉及侵害军人名誉纠纷的；请求给予优抚待遇的；涉及军人婚姻家庭纠纷的；人身伤害案件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请求赔偿的；涉及房屋买卖、租赁、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涉及农资产品质量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宅基地纠纷以及保险赔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3.经济状况相关要求：一般情况下，需证明经济困难。但如果是义务兵、供给制学员及其军属，执行作战、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军人及其军属，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申请法律援助，则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四）材料在退役报到时一次性收取。
注意事项：
	办事事项名称
	事项办理选择
	情形备注

	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必办
	

	党组织关系转移
	选办
	

	法律援助
	选办
	



4、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标准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  注

	1
	云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申请材料
	
	
	
	
	
	
	
	
	按照云南省2024年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申请材料要求提交

	2
	介绍信
	原件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部队
	1
	必要
	党组织关系转移
	
	





五、办理流程图

[image: 图片1副本]

六、办理结果
（一）结果信息
	序号
	结果名称
	结果类型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备注

	1
	落户介绍信
	其他
	否
	

	2
	居民身份证
	证照
	
	

	3
	居民户口簿
	证照
	
	



（二）结果样本
1.落户介绍信
                    [image: 1]
2.居民身份证
            [image: 1]

3.居民户口簿
[image: ]


七、收费信息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网上支付

	居民身份证
	1.初次申领免费；
2.到期换领20元；
3.损坏换领、遗失补领4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2322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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